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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 
 

111年06月01日教務會議通過訂定 

112年09月21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一、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明確訂定各級教師應授課時數，並使鐘

點費之核發有所依循，特依「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以下簡稱核計

辦法）訂定「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教師授課時數依下列標準計算： 

(一)一般課程：每教授一節課，核計授課時數一小時。同一課程若安

排二位以上教師負責授課時，其時數則由列名之教師均分。 

(二)校內實驗或實習課程：每指導一節課，核計授課時數 0.5 小時；

若安排多位教師上課時，每二十五名學生得增列一名授課教師，

並列名之教師均得計其授課時數。教師若全程親自講授示範，需

核算實際時數者，得另提出申請。 

(三)臨床實習課程（國家考試課程時數）：大學部課程每指導一節課

核計授課時數 0.5 小時；研究所實習課程每指導一節課核計授課

時數 0.5 小時，以上時數核算以教師實際參與時數核計。 

(四)校外實習課程：以專題研討方式進行，由專任教師指導學生之

校外實習，每指導一位學生每週核計 0.25 小時授課時數，至多

核計 2 小時。 

(五)專題研究性課程：專任教師每指導一位大學部學生每週核計 0.25 

小時，指導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每指導一位學生每週核計 0.5 

小時，每位教師每週累計不得多於二小時。參與指導明志科技大學、

長庚科技大學學生論文者，得依本規定核計時數。 

(六)書報討論、專題討論、學報討論、論文導讀等類型課程，均以課

程學分數計算授課時數上限。 

(七)若為分組教學，得依參與教師分別核計其授課時數。 

(八)課程需另聘校外教師授課時，該堂課授課教師時數不予計算。若

該次外聘教師授課鐘點費係由校外單位補助支付者，且課程教

師全程參與則核計 0.5 倍授課時數計算。 

前項第四款及第五款兩款核計時數上限每位教師為一學年4小時/週。 

第一項各款課程核計情形特殊者得於每學期開學前一個月，提出課程

時數核計申請經教務處審核後辦理。 

三、兼任及臨床教師到校授課依據第二點第一項第一至三款課程實際授課

時數核算鐘點。臨床教師之臨床教學活動，依據「公私立醫學校院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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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見（實）習教學共同注意事項」核算臨床教學時數，時數核算列為基

本授課時數，不列入鐘點費核算。 

四、課程符合下列規定者，得於計算教師授課時數時加計： 

(一)各科目修課人數超過設定基準人數時（最低 60 人），應增加教

師之授課時數 核計如下： 

（修課人數設定基準人數）× 0.0125 小時/人 ×上課時數 

(二)開授以創新教學課程、數位課程等辦法或經簽准以其他方式核計

課程時數者，依其規章辦法核計，至多核計三年。若同時符合

多項之課程，得重複加計授課鐘點數，但每一課程加計後鐘點

數至多以 2 倍為限。 

五、教學時數列計基本授課時數及超授時數核算原則如下： 

(一)以下時數可計入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但不計入超授時數計算： 

1.修課人數低於最低人數下限者：大學部修課人數未達十人之課

程時數。研究所課程修課人數未達五人之課程時數。 

2.本校教師到明志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兼課，若教師已達本

校規定基本授課時數者，得再加授一門課程。 

(二)以下時數不列入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亦不列入超授時數計算： 

1.暑期課程及推 廣教育學分班授課時數。 

2.研究所在職進修專班教師授課鐘點時數。 

(三)教師於研究所在職專班進修專班或暑期開設課程得選擇計入基本

授課時數，但不列入超授時數計算，亦不另支給鐘點費。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照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